简单钢材买卖合同
合同编号：
签订时间：年月日
出卖人(甲方)：
买受人(乙方)：
甲乙双方依据国家法律的相关规定，在平等自愿、诚实信用的基础上，就钢材买卖事宜，经协商一致，达成合同条款如下：
第一条合同基本情况
1.1乙方因吨，总价预估为人民币为(大写)，￥：万元，(钢材生产厂家、型号、规格、结算价格等详见附表、甲乙双方按每天价格涨跌定价)。
1.2乙方有钢材需求时应发送书面需求计划给甲方，甲方签收后能满足乙方需求计划所有项目要求时由甲方签署同意后按乙方计划供应。如不能完全满足乙方计划要求的，甲方应在钢材供应计划单签收之日起两个工作日内与乙方协商，由双方书面确认该批钢材的供货细节。
1.3乙方向甲方下达的供应计划单是书面原件或者清晰的传真件，并应有相关负责人签字;如需改动也应传送书面文件予以变更。
1.41.5交货数量的正负尾差、合理磅差和在途自然增(减)量规定及计算方法：磅差按国家规定的千分之三范围内，以吨为计算单位保留后三位小数。
第二条价款支付
2.1货款支付方式：转账支票(或现金、银行电汇)。
2.2乙方只能向持有甲方明确书面授权的收款人办理货款支付手续;否则将视为乙方违约，视为未支付货款，由此造成对损失全部由乙方承担。
2.3支付期限按以下第
2.4甲方每批钢材交付之日(含交付当日)起清全部货款。
第三条钢材的运输
3.1钢材的运输由方负责;运输方式为：;运费由方承担。
3.2如有甲方送货的，甲方只负责将钢材运输至目的地，卸货由乙方负责。
第四条钢材的验收及交付
.1钢材的质量按国家标准执行。
第五条钢材的验收及支付
5.1乙方按照甲方在交付钢材时提供的质量证明文件对钢材进行验收;
5.2甲方送货到乙方指定工地，乙方必须派专人验收，并在甲方提供的销售单据上签字，乙方签收后双方即已办理交付手续;乙方自行提货的在提货后即已办理交付手续。
5.3乙方若对钢材数量、规格有异议的，应当在交货时提出异议;对质量有异议的，应在交货之日(含当日)起有三天内提出书面异议。逾期则视为对钢材无任何异议。
5.4乙方对钢材质量有疑问并经相关权威部门检验后如质量不合格的，在钢材包装完好的情况下乙方可以退货给甲方。
第六条违约责任
6.1乙方的违约责任：
6.2未按合同约定支付相应款项，每延迟一日，则每日按延期付款的之一支付违约金;
6.3乙方中途退货的，应向甲方支付退货部分货款的金。
6.4乙方未按合同约定时间提货的，每日应按逾期提货部分货款金额的分之一支付违约金;
6.5乙方违反合同约定拒绝接收货物的，按拒收部分货款总额的十支付违约金;
6.6乙方如错填到货地点、收货人，或者对甲方提出错误异议的，应承担甲方因此所受到的实际损失。
6.7甲方的违约责任：
6.8未按合同约定的时间、地点供应钢材的，赔偿因此给乙方造成的实际损失。经乙方催告后7日内，仍不能供货的，乙方有权解除合同;
6.9未按合同约定的质量、数量供应钢材的，赔偿因此给乙方造成的实际损失。在乙方指定的合理期限内，仍达不到约定的标准的，乙方有权解除合同;
6.10货物错发到货地点或者收货人的，甲方除应负责运到合同规定的到货地点或者收货人外，造成逾期交付的，还应按本合同约定承担逾期交货的责任。
第七条争议解决方式
7.1本合同发行过程中发生争议，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向本合同签订地人民法院起诉。
第八条其他约定事项
8.1本合同签订地为：
8.2本合同正式执行时间为：
8.3本合同未尽事宜，双方另行签订补充协议。
8.4本合同一式份。
钢材买卖合同
(附表)
第一条产品规格
1.1钢材生产厂家
型号
规格
结算价格
(甲乙双方按每天价格涨跌定价)
第二条其他事项
甲方：甲方：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表人委托代表人
年月日
